
 

河南省“十四五”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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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南省大气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为了调动各方积极性，更合理地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文章通过评估河南省环

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情况，对“十三五”“十四五”期间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 2020 年为基

准，计算了增加补偿因子、设置补偿标准和阶梯临界点后的河南省各省辖市（示范区）生态补偿情况。结果表明，增加 O3

和NO2 月均浓度和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与仅考虑 PM2.5、PM10 月均浓度和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相比，支偿增加了 39 246 万元，

得补增加了 34 505 万元，优化设置阶梯临界点为 5% 后，支偿相应减少了 6 547 万元，得补相应减少了 7 876 万元，其结

果更加合理。河南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仍存在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问题，需要结合新形势新要求不断提出

调整完善现行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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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situation in Henan Province is still sever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nthusiasm of all

parties  and  implement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more  rationally,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the

environmental air quality in Henan Province has been evaluat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etwee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14th  Five-Year  Plan"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situation  in  2020,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s  in  various  demonstration  areas  in  Henan  Province  were  calculated  by  increasing  compensation  factors,  setting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stepping threshol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creasing the monthly average concentration and year-on-

year  improvement  rate,  the  compensation  had  increased  by  392.46  million  yuan,  compared  with  the  improvement  rate  with  only

considering the monthly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M2.5 and PM10. After an increase of 345.05 million yuan and the optimized setting

of the critical point of the ladder to 5%, the compensation was reduced correspondingly of 65.47 million yuan. And the compensation

was reduced by 78.76 million yuan with a more reasonable result. The environmental air qualit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Henan  Province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that  are  not  suitable  for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require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propose specific  measures to adjust  and improve the curren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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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政学研各界不断加强对相关理论实践

的研究，国家和河南省已相继出台了有关政策法

规[1 − 2]，推动生态补偿工作取得长足进展[3]。“生态

补偿”作为一种使外部成本、效益内部化的环境经

济手段，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应用[4 − 7]。尽

管学界对此做了不少研究，但还没有统一的定义[8]。

综合已有的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9] 认为，生态补偿

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

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和发展

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

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10]。已有的“生

态补偿”概念综合了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

形成相对完善的生态补偿概念框架[11 − 12]。一般完

整的生态补偿概念包括补偿目的、主体、对象、范

围、手段和方式等[13]。山东省是全国第一个实施大

气生态补偿办法的省份[14]，其生态补偿办法以各设

区市 PM2.5、PM10、SO2 和 NO2 季度平均浓度变化

情况为考核指标，生态补偿金扣缴额度为考核得分

乘以生态补偿金扣缴标准。湖北省是全国第二个

实施大气生态补偿办法的省份[15]，其生态补偿办法

以 PM10、PM2.5 为考核指标，生态补偿金扣缴额度

为各因子扣缴生态补偿金之和。其他各省份也都

对大气生态补偿进行了探索[16 − 17]，为大气生态补偿

机制提供了有益经验，通过分析，各省份有以下不

同点：（1）补偿频率不同，河南按月进行补偿，山东、

安徽按季度进行补偿，湖北、四川按年度进行补

偿。（2）补偿因子不同，在皆有 PM2.5、PM10 平均浓

度指标之外，河南增加了 PM2.5、PM10 月均浓度改

善率指标，山东增加了 SO2、NO2 平均浓度及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指标，四川涵盖了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涉及的全部 6项因子。（3）考核基数不同，山

东、湖北和安徽皆以各市污染因子平均浓度为考核

基数，河南以全省污染因子月均浓度平均值和月均

浓度同比改善率平均值为考核基数，四川则完全以

各地年度考核目标为考核基数。（4）补偿标准不

同，四川设立省级环境空气质量激励资金，采用等

额预分、次年清算、据实考核、分档扣收和等额扣

罚的办法进行奖励或惩罚，山东、湖北和安徽皆设

置了完整的基数生态补偿金的公式，补偿基础标准

各不相同。本文对河南省“十三五”期间大气生态

补偿方法进行分析，提出了“十四五”期间生态补偿

方法，在现行考核 PM2.5、PM10 月均浓度和月均浓

度同比改善率的基础上，增加考核 O3 和 NO2 的月

均浓度和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并考虑梯度临界点

设置和考核标准情况，进一步核算分析生态补偿支

偿、得补金额及其合理性，为河南省“十四五”期间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提供支持。

 1    河南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方法分析

 1.1    补偿因子和频次分析

《河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

法》（豫政办〔2016〕119号）最早确定 PM10、PM2.5

两项污染因子，实行按季度进行生态补偿；《河南省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办法（试行）》（豫环攻

坚办〔2020〕15号），将 PM10、PM2.5 的浓度值和同

比改善率作为考核因子，并继续实行按月生态补

偿。结合生态补偿绩效的内涵、机理和现行生态补

偿办法等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本文确定补偿因子

有 PM2.5、PM10 月均浓度和 PM2.5、PM10 月均浓度

同比改善率，考虑到补偿机制的前瞻性、操作性和

延续性，增加 O3、NO2 月均浓度。生态补偿机制涉

及郑州、开封和洛阳等河南省 18个省辖市（示范

区）。主要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空气质量实况与预报

APP，监测频次为每个月 1次。

 1.2    不同补偿方法分析

省辖市（示范区）各补偿因子的浓度差值的计

算，见式（1）：
C′i j =C0 j−Ci j （1）

i

j

C′ i j i j

j C′ i j

C0 j

j

j Ci j i

j

式中： 为省辖市（示范区），即郑州、开封和洛阳等

18个省辖市（示范区）； 为补偿因子，包括 PM2.5、

PM10、O3 和 NO2 浓度； 为 市（示范区） 补偿因

子与 补偿因子考核基数的差值， 为正需要得补

生态补偿金，反之，为负需要扣缴生态补偿金； 为

补偿因子的考核基数，取全省各省辖市（示范区）

补偿因子当月监测浓度的平均值， 为 市（示范

区） 补偿因子的每月监测浓度值。

省辖市（示范区）各补偿因子的浓度改善百分

比计算，见式（2）：
P′i j = Pi j−P0i （2）

Pi j

P0i

式中： 为省辖市（示范区）补偿因子同比改善率；

为补偿因子的平均同比变化率作为考核基数。

省辖市（示范区）各补偿因子的浓度和同比改

善率得补和支偿机制计算，见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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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


δ1×C′i j 0 <C′i j < ξ1
δ2×
(
C′ i j− ξ1

)
+δ1× ξ1 C′i j > ξ1

0 C′i j < 0
（3）

J2 =


P′ i j×δ3 0 < P′i j < ξ2
δ4×
(
P′ i j− ξ2

)
+δ3× ξ2 P′i j > ξ2

0 P′i j < 0
（4）

K1 =


−δ5×C′ i j 0 >C′i j > −ξ1
δ6×
(−C′i j− ξ1

)
+δ5× ξ1 C′i j > −ξ1

0 C′i j > 0
（5）

K2 =


−δ7×P′ i j −ξ2 < P′ i j < 0
δ8×
(−P′i j− ξ2

)
+δ7× ξ2 P′i j < −ξ2

0 P′i j > 0
（6）

J1

J2

K1

K2

ξ1

ξ2

δ1～δ8

式中： 为各因子月均浓度变化得补生态补偿金或

奖励机制； 为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变化得补生态

补偿金或奖励机制； 为各因子月均浓度变化支偿

生态补偿金或罚款机制； 为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

变化支偿生态补偿金或罚款机制； 为月均浓度考

核因子的阶梯设置临界点，mg/L； 月均浓度同比

变化率考核因子的阶梯设置临界点，%； 分别

代表各方案不同阶梯的补偿、罚款标准额度，

万元。各方案试算参数设置，见表 1。
 
 

表 1    各方案试算参数设置情况

Table 1    Trial parameter settings of each scheme
 

方案 方案设置情况

方案1

δ1 δ2

δ3 δ4 δ1

δ2 δ3 δ4

δ5 δ6

δ7 δ8 δ5 δ6

δ7 δ8

PM2.5月均浓度变化奖励按照式（3）：当ξ1=5 mg·L−1， =10万元， =20万元；PM2.5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奖励
按照式（4）：ξ2=3%， =15万元， =30万元；PM10月均浓度变化奖励按照式（3）：ξ1=5 mg·L−1， =5万
元， =10万元；PM10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奖励按照式（4）：ξ2=3%， =10万元， =20万元；PM2.5月均浓度
变化罚款按照式（5）：当ξ1=5 mg·L−1， =10万元， =20万元；PM2.5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罚款按照式（6）：
ξ2=3%， =15万元， =30万元；PM10月均浓度变化罚款按照式（5）：ξ1=5 mg·L−1， =5万元， =10万元；
PM10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罚款按照式（6）：ξ2=3%， =10万元， =20万元

方案2 PM2.5、PM10月均浓度变化、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奖励和惩罚同方案1；增加O3因子，奖励和惩罚同PM2.5

方案3 PM2.5、PM10、O3月均浓度变化、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奖励和惩罚同方案1；增加NO2因子，奖励和惩罚同PM2.5

方案4 δ3 δ4 δ7

δ8

PM2.5、PM10月均浓度变化、PM2.5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奖励和惩罚同方案1；PM10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奖励按
照式（4）：ξ2=3%， =10万元， =20万元；PM10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罚款按照式（6）：ξ2=5%， =10万
元， =20万元

方案5 δ3 δ4

δ7 δ8

PM2.5、PM10、O3月均浓度变化、PM2.5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奖励和惩罚同方案2；PM10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罚
款同方案4；O3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奖励按照式（4）：ξ2=3%， =15万元， =30万元；O3月均浓度同比改善
率罚款按照式（6）：ξ2=3%， =15万元， =30万元；

方案6 PM2.5、PM10、O3月均浓度变化和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奖励和惩罚同方案5；增加NO2因子，奖励和惩罚同O3

 2    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分析

 2.1    “十三五”时期生态补偿分析

“十三五”时期河南省生态补偿金额，见图 1。
2017—2020年总支偿 97 178.3万元，得补 92 252.6万

元，其中，2020年，全省各省辖市（示范区）共支偿

47 751万元，得补 48 059万元，与 2017—2019年总

支偿和总得补相比，2020年总支偿和总得补较多，

且总支偿减总得补首次为正值。2017年，全省

PM10 平均浓度为 106 μg/  m3，同比降低 23 μg/m3，

下降 17.8%，比 2015年下降 21.5%，完成国家“大气

十条”规定的下降 15% 的目标任务；全省 PM2.5 平

均浓度为 62 μg/m3，同比降低 11 μg/m3，下降 15.1%，

完成 2017年环保约束性指标 66 μg/m3 的目标任

务。2018年，全省 PM10 年均浓度为 103 μg/m3，同

比下降 2.8%；PM2.5 年均浓度为 61 μg/m3，同比下

降 1.6%；SO2 年均浓度为 16  μg/  m3，下降 23.8%；

NO2 年均浓度 16 μg/m3、同比下降 2.5%；CO年均

浓度为 2.1 mg/m3，同比下降 16.0%。2019年 PM2.5

年均浓度 59 μg/m3、PM10 年均浓度 96 μg/m3，圆满

完成国家和省定目标。PM2.5、PM10、SO2、NO2 和

CO各项污染指标达到近 5年最好水平；PM2.5 浓

度 5～9月连续 5个月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

准；洛阳栾川县、信阳新县 2县首次实现县级年度

空气质量二级达标，实现了我省县市达标零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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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对效果显著，重污染天数

明显减少，优良天数明显增加，全省空气质量取得

近年来最好成绩。特别是 2020年，全省 PM2.5、PM10、

SO2、NO2、O3 和 CO年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11.9%、

13.5%、9.1%、11.8%、10.8% 和 16.7%，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 5.02，同比下降 11.9%，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52 d，全省 PM2.5、O3、CO和优良天数 4项指标改

善幅度在京津冀及周边省份中均为最大，洛阳市栾

川县、汝阳县、洛宁县、嵩县，信阳市新县、商城

县、淮滨县，三门峡市卢氏县，驻马店市泌阳县 9个

县（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比 2019年增

加 7个县。表明“十三五”期间河南省各省辖市（示

范区）的奖励和惩罚金额逐步提高，2020年河南省

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大气生态补偿效果逐步显

现。通过推行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激

励和约束手段，用经济手段倒逼绿色发展，提高了

市县党委政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的积极性，促进全

省空气质量明显提升。

“十三五”期间生态补偿机制仍然存在着一些

问题需要关注并加以解决。（1）补偿办法的依据是

《河南省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目前已经到期。（2）补偿因子为 PM2.5 和 PM10，没

有考虑 O3。研究表明，PM2.5 和 O3 关联日趋密切，

协同效应显著，高的大气氧化性在不利气象条件下

促进颗粒物的二次生成[18]。从河南省大气形势看，

O3 已经成为制约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短板，影响的

污染天数约占全部污染天数的 1/3。从国家要求来

看，生态环境部 2020年 6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柏仇勇此前表示，O3 已逐渐成

为影响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数据显示，2019年

全国 337个城市O3 浓度同比上升 6.5%。国务院《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要着力打

好 O3 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和

氮氧化物协同减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推进

PM2.5 和 O3 协同控制。（3）由于受行政区划影响，

各方利益诉求不同，在现有的补偿计算指标、补偿

标准条件下，豫北污染较重城市支偿较多。安阳、

鹤壁、焦作、新乡和濮阳等地支偿较多，得补较少；

而空气质量本底相对较好城市如信阳、驻马店、周

口、洛阳和三门峡等地支偿较少，得补较多，见图 2。
故应着手考虑调整奖惩基数、月均浓度补偿标准，

提高公平性。（4）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

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推

进空气质量达标既要加强颗粒物治理，又要同步考

虑 O3、NOx 等其他污染因子的治理，促进优良天数

增加，重污染天气减少。
  

图 1    2017～2020 年河南省生态补偿金额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mount

in Henan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20 

 
 

图 2    2020 年河南省各地市生态补偿金额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mount in Henan Province in 2020
 

 2.2    “十四五”时期生态补偿探讨

现行生态补偿办法应继续坚持的内容。（1）继

续实施按月补偿。河南省 2020年 PM2.5 年均浓度

52 μg/m3，优良天数 245 d，在全国仍处于靠后位置，

还必须持续加大治理力度。（2）继续坚持阶梯标

准。实施阶梯标准能够更大幅度地激励先进，鞭策

落后，符合实施生态补偿的根本要求。（3）坚持原

有补偿原则。仍然坚持谁保护、谁受益、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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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付费、谁损害、谁赔偿的原则。（4）保留原有污

染因子。仍然保留 PM2.5、PM10 月均浓度和 PM2.5、

PM10 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 4项因子。（5）坚持原有

补偿资金使用方向。补偿资金应用于大气污染治

理等环境治理工作。

构建“十四五”环境空气质量应该考虑以下原

则。（1）激励性。能够通过生态补偿更大幅度地调

动市县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

调度各类大气污染主体加大大气治理力度，加快改

善环境空气质量。（2）公平性。由于受气象等多种

客观条件影响，河南省豫北地区皆为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大气传输通道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本底较差。

应充分考虑各地环境空气质量的本地差异性，更多

地体现各地治理大气污染的力度和改善情况。（3）延
续性。河南省已先后实施 3版环境空气质量生态

补偿办法，在制定“十四五”生态补偿办法时，应与

现行生态补偿办法充分衔接。（4）目标性。十九届

五中全会已经明确大气污染治理的基本思路，制定

“十四五”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办法要与国家大

气治理思路和年度考核目标相衔接。（5）操作性。

制定的生态补偿办法是要实施的，应充分考虑生态

补偿办法的实施层面，明确生态补偿金来源、支

偿、得补和使用等。

构建“十四五”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应

着力完善的内容。对于补偿因子，按照“十四五”

PM2.5 和 O3 协同控制要求，增加 O3 月均浓度和 O3

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考核因子。同时，考虑到 PM2.5

浓度已经降至 50 μg/m3 左右，再继续下降要从影响

PM2.5 浓度较大的因素氮氧化物入手，同时应适时

增加 NO2 月均浓度和 NO2 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考

核因子。对于补偿标准，现行标准中，PM2.5 为

10万元/μg，PM2.5 浓度同比改善率为 15万元/百分

点，PM10 为 5万元 /μg，PM10 浓度同比改善率为

10万元/百分点。PM2.5 仍然是影响环境空气质量

改善的最大制约因素，因此在补偿标准中 PM2.5 补

偿标准略高于其他因子比较适合，同时考虑到补偿

机制的操作性和延续性，故拟增加的 O3、NO2 应和

PM10 补偿标准一致。对于阶梯设置，现行标准中，

PM2.5、PM10 月均浓度的阶梯分界点是 5 μg，PM2.5、

PM10 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的阶梯分界点是 3个百

分点。考虑到 PM2.5、NO2 全省年均浓度分别为 52

和 38 μg/ m3， PM10、O3 全省年均浓度分别为 83和

166 μg/m3，则 PM2.5、NO2 阶梯分解点按 3个百分

点计算的话，则只有月均浓度在 2 μg以内才能达到

第一阶梯，因此 PM2.5、PM10 和 O3 月均浓度改善率

阶梯分界点应考虑 5个百分点的可能性。对于年

度情况，考虑年度目标完成情况和二级达标情况，

对完成年度目标的一次性奖励一定额度，对二级达

标的市县一次性奖励较大额度。

对 2020年补偿标准的阶梯设置情况进行分

析。（ 1）对于月均浓度考核因子的阶梯设置，

PM2.5 月均浓度与考核基数差值为 5 μg及以内的补

偿频次共 150次，占全年补偿次数比例 69%，其中

最高为 8、9月份的 17次，最低为 12月份的 3次。

PM10 月均浓度与考核基数差值为 5 μg及以内的补

偿频次共 94次，占全年补偿次数比例 44%，其中最

高为 3月份的 12次，最低为 12月份的 3次。O3 月

均浓度与考核基数差值为 5 μg及以内的补偿频次

共 94次，占全年补偿次数比例 44%，其中最高为

1月份的 15次，最低为 7、8月份的 3次。通过以

上分析看出，阶梯设置为 5 μg，一级阶梯内的补偿

频次为 44%～69%，比较合理。（2）对于月均浓度

同比变化率考核因子的阶梯设置，PM2.5 月均浓度

同比变化率与考核基数差值在 3个百分点及以内

的补偿频次共 60次，占全年补偿次数比例 28%，

PM10 月均浓度同比变化率与考核基数差值在 3个

百分点以内的补偿频次共 72次，占全年补偿次数

比例 33%，O3 月均浓度同比变化率与考核基数差

值在 3个百分点以内的补偿频次共 66次，占全年

补偿次数比例 31%。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阶梯

设置为 3个百分点，一级阶梯内的补偿频次为

30% 左右，可以考虑 5个百分点的阶梯设置。按照

5个百分点的阶梯设置，经试算，PM2.5、PM10 和

O3 月均浓度同比变化率 3项考核因子在一级阶梯

内的年度补偿频次分别为 97、107和 98次，分别占

年度补偿次数的 45%、50% 和 45%，具有合理性，

在制定生态补偿机制时应予以考虑。

按照完善的有关内容，共得出 6个生态补偿方

案，对 2020年各方案中各补偿因子生态补偿金进

行计算分析，得出全省各方案中各补偿因子得补及

全省总得补金额，结果见表 2，各方案全省各月大气

生态补偿变化情况，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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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0 年全省各方案中各补偿因子得补及全省总得补金额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compensation factors and total compensation amount of the province in 2020 万元

方案
考核因子

全省总得补
PM10 PM10同比变化率 PM2.5 PM2.5同比变化率 O3 O3同比变化率 NO2 NO2同比变化率

方案1 260 1 002 −365 −589 0 0 0 0 308

方案2 260 1 002 −365 −589 −1 210 −2 164 0 0 −3 066

方案3 260 1 002 −365 −589 −1 210 −2 164 165 −1 532 −4 433

方案4 260 596 −365 −1 597 0 0 0 0 −1 106

方案5 260 596 −365 −1 597 −1 210 −2 178 0 0 −4 494

方案6 260 596 −365 −1 597 −1 210 −2 178 165 −1 433 −5 762
 
 

图 3    方案 1～6 2020 年河南省全省各月大气生态补偿变化

Fig. 3    Monthly changes of atmospheric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Henan Province in 2020 for scheme 1-6
 

方案 1、2、3之间和方案 4、5、6之间的差别主

要是补偿因子的增加，当补偿因子增加时，地方总

得补和总支偿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全省总得补有

较大幅度下降。方案 1、4；2、5；3、6之间的差别主

要是补偿因子阶梯标准上的变化，当阶梯标准调整

为 5% 时，地方总得补和总支偿均有不同幅度的下

降，全省总得补均下降。

全省各省辖市（示范区）各方案补偿情况，见图 4。
通过对比以上方案，综合考虑“十四五”环境空气质

量改善要求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延续性，一是补偿因

子上，应增加 O3 月均浓度和月均浓度同比变化率，

并在“十四五”中期对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情况进行

评估，进而决定是否增加 NO2 月均浓度和月均浓度

同比变化率考核因子；二是阶梯标准上，对 PM10、

O3 月均浓度同比变化率，阶梯标准设在 5个百分点

为宜，为突出 PM2.5 的重要性，其阶梯标准仍设置

为 3个百分点为宜。在此基础上，可以计算出，

2020年地市共得补生态补偿金 63 423万元、支偿

67 511万元，其中 PM2.5 月均浓度因子地市共得补

生态补偿金 7 820万元、支偿 7 560万元，分别占

比 12%、11%，PM2.5 月均浓度同比变化率因子地市

共得补生态补偿金 22 485万元、支偿 21 483万元，

分别占比 35%、32%，PM10 月均浓度因子地市共得

补上天补偿金 6 950万元、支偿 7 315万元，分别占

比 11%、11%，PM10 月均浓度同比变化率因子地市

共得补生态补偿金 8 508万元、支偿 10 105万元，

分别占比 13%、15%，O3 月均浓度因子地市共得补

生态补偿金 7 950万元、支偿 9 160万元，分别占

比 13%、14%，O3 月均浓度同比变化率因子地市共

得补生态补偿金 9 710万元、支偿 11 888万元，分

别占比 15%、18%。

河南省 PM10 污染物最严重，并且存在一定的光

化学污染，故在综合考虑各补偿因子情况下，以 PM2.5

浓度同比变化率为主要支偿因子的补偿方法能够

很好的适应环境治理潜力和成本变化，提升生态补

偿效率，进而对空气质量的改善具有加速效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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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方案 1～6 河南省各省辖市（示范区）补偿情况对比

Fig. 4    Comparison of compensation conditions of the provincial cities (demonstration zones) in
Henan Province for scheme 1-6

 

 3    结论

在分析河南省“十三五”期间大气生态补偿方

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四五”期间增加补偿因子、

设置补偿标准和阶梯临界点的生态补偿方法，以

2020年为基准，对比分析了河南省各省辖市（示范

区）的生态补偿支偿、得补金额，主要结论如下。

（1）“十三五”时期仅考核 PM2.5、PM10 月均浓

度和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2020年河南省各省辖市

（示范区）共支偿 47 751万元，得补 48 059万元，合

计大气生态补偿为 308万元。与 2017—2019年总

支偿和总得补相比，各省辖市（示范区）的奖励和惩

罚金额逐步提高，2020年河南省大气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大气生态补偿效果逐步显现。

（2）“十四五”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考虑

增加 O3 和 NO2 月均浓度和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

与仅考虑 PM2.5、PM10 月均浓度和月均浓度同比改

善率相比，支偿增加了 39 246万元，得补增加了

34 505万元。阶梯临界点优化设置为 5% 之后，支

偿和得补相应减少了，支偿相应减少了 6 547万元，

得补相应减少了 7 876万元。

（3）从“十四五”生态环境新形势新要求以及人

民群众新期待方面看，河南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

偿机制仍存在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问题。

需要结合新形势新要求不断提出调整完善现行生

态补偿机制的具体举措。建议国家适时建立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环境空气

质量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激励相关省份加大大气

污染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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